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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2023年医院感染预防

与控制培训班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医院感染管理是衡量医疗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，是医疗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了有效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，做好重点环节感染预防与控制，增强对感染控制的意识和能力，做好应对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，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（重庆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）特举办2023年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

2023年2月22日-24日，共3天。

远郊区县于2023年2月21日15:00-18:00报到，近郊区县于2023年2月22日8:00-8:30报到，9:00准时上课。
课程内容

院感体系的建立；

院感制度的建设与运行；

院感的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；

医疗机构多重耐药菌防控策略思考与实践；

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；

感控科研选题与设计思路暨本科室科研项目思路；

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与实践暨典型案例交流；

如何做好个人防护；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及常态化防控的实施。
三、培训地点
重庆市冉家坝丽呈君顿酒店（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路66号，房间预订电话，余经理：17323976773，总台电话：023-67102333）。
四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各区县卫生健康委职能部门管理人员；

（二）各级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、秘书；

（三）各级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部门从事消毒、传染病管理和医院感染预防工作的专业人员；

（四）主管医院感染的医院院长或副院长；

（五）医院感染管理处(科或办公室)负责人及医院感染管理专(兼)职人员；

（六）医务处(科)、医疗质量控制部门、预防保健科、护理部、检验科、药剂科、ICU、手术部、消毒供应中心、血液透析中心、内镜室、口腔科、感染性疾病科、呼吸科、血液科、移植病房、新生儿室等部门的管理人员、临床医生、临床药师、检验人员以及护理人员。
五、培训师资

【武迎宏】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，现任北京市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，北京市中医医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主任。
【姚  希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与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。
【黄  勋】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兼感染病学教研室副主任，湖南省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，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负责人，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网负责人。

【黄文祥】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病科主任，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防控督察组专家，重庆市感染性疾病学术技术带头人，重庆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主任委员。

【游建平】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护士长。曾获第46届南丁格尔奖、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、“全国巾帼建功标兵”、“全国抗击埃博拉出血热先进个人”等荣誉。

【毛  青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2016年被中央宣传部评为“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”，2020年被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授予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、“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”称号，被中央宣传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授予“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”称号，中央文明办发布2-7月“中国好人榜”，被评为“敬业奉献好人”。作为首席专家参与了2003年非典、2014年非洲埃博拉、2020年武汉和2022年上海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。

六、培训费用及学分

培训费1680元/人（含师资费、资料费、午餐费等），因培训产生的其他费用由参训单位按规定报销。培训合格者，授予重庆市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，请参会人员带好本人的身份证证件进行签到授分。

注意事项
请各医疗卫生单位接通知后按需组织安排人员参加培训，于2023年2月17日前将培训班回执发邮件至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（重庆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）会务组，或通过电话报名。名额有限，以报名先后顺序额满为止。

请参加培训的人员结合自身住宿需求提前与酒店预约房间。
联系电话：63651371、63651322。

邮    箱：3511335895@qq.com。
联 系 人：陈  炼、谭  偲。

网    址：www.cqwsrc.com（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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